附件2

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优秀研究成果奖申报注意事项

申报书填写要求








1.“推荐单位”填写为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（委）须填写xx市发展改革局（委），省发改委机关处（室）和直属单位填写为本处室或直属单位。

2.“完成日期”为2024年12月31日之前。

3.“成果主要完成单位”按贡献大小顺序排列，第一完成单位必须是发展改革系统的单位，并且第一完成人是第一完成单位人员。

4.申报书第1页成果名称、主要成果完成单位，第2页成果主要完成人须与附件“成果缩写本”中成果名称、主要完成人和主要完成单位保持一致。

5.除中英文简称外，其余全部项目必填。


申报书附件要求









1.“成果评审证明”指申报成果的专家评审验收证明材料。

2.“应用单位证明”指成果应用单位出具的本成果应用情况证明，要求加盖应用单位公章，电子版申报时提交扫描件，主要包括：省委省政府文件、省主要领导批示、专著、刊发的文章、本单位出具的证明、多方面转载材料等。

3.“成果缩写本”限1万字以内；含成果名称、主要完成人、主要完成单位、正文。


4.“成果形式证明”指课题报告的封面页等，显示成果完成单位名称和完成时间，电子版申报时需提交封面页的扫描件。

5.申报材料先提交电子版进行资格审查（电子光盘），内容包括：申报书电子版、研究成果完整版word格式、评审证明扫描件、应用证明扫描件、成果形式证明扫描件等。
纸质材料要求








1.通过资格审查的申报成果将在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内外网公布。申报单位需提供25套纸质材料（与申报材料电子版内容一致），其中1套为原件，加盖成果完成单位公章；另24套复印件用于评审，需要删除申报书的第2页的“成果主要完成人情况”，且要求整套材料不显示完成单位和完成人员信息。 

2.“成果主要完成人”中若有厅（局）级以上领导的，需要领导本人在申报材料的原件上签字认可（申报书第2页对应的成果完成人栏目旁签字）。

3.通过资格审查的申报成果，申报单位将申报纸质材料送到广州市应元路5号304室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学术委办公室。

